放射诊疗设备及同位素放射源等监测服务项目合同书

项目名称：放射诊疗设备及同位素放射源等监测服务项目

甲方（委托方）：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乙方（受托方）：                               

签 订 时 间：20  年  月  日                   

签 订 地 点：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委托方（以下称甲方）：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受托方（以下称乙方）：
  本合同为甲、乙方就放射卫生防护技术服务事宜，经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环境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对放射场所、辐射场所等的管理法律法规（详情见本合同第十条），达成如下协议，由双方恪守。
第一条 服务内容
受甲方委托，乙方承接甲方对附件1及附件2的所有设备、放射源、核素及场所进行以下对应的监测服务：
1、放射诊疗设备的状态检测。
2、放射诊疗设备及其相关设备的技术指标和安全、防护性能检测
3、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相关场所的辐射监测（包括总院本部、东湖分院、乌石分院的放射科、介入科、放疗科、核医学科等）
4、完成符合环保部门要求的“年度评估报告”（2026年1月31日前完成）。
5、完成符合卫健部门要求的性能检测和防护检测报告。
6、协助医院完善《辐射安全许可证》及《放射诊疗许可证》范围内的设备和同位素、放射源等信息，完成新增、删除、变更两证内所需要的相应材料。
7、完成后装机房的变更使用场所的环评及验收相关手续。
8、完成I-125粒子源使用场所的环保手续。
委托时间：202 年  月  日
第二条 乙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技术服务工作
1.技术服务进度及期限：自本合同生效日起5个工作日内安排本年度的检测；在2025年1月31日前完成合格的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内年度评估报告上传。
2.技术服务要求：向甲方提交的检测报告符合生态环境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对放射场所、辐射场所等的管理法律法规的要求。
3.检测报告一式贰份，向甲方提供壹份，乙方存档壹份。
第三条 甲方协作事项
1.按乙方要求提供被检测设备、场所的相关技术资料。
2.为乙方开展现场检测工作提供方便，在现场检测时安排全过程专人陪同并按要求操作受检设备，乙方检测人员在征得甲方陪同人同意时可以操作受检设备，但甲方陪同人应主动告知操作的注意事项。
3.甲方操作人员按检测标准要求操作，确保设备运行正常。
4.为乙方的现场检测人员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
第四条 技术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1.技术服务费用总额为：      元。
2.甲方在收到全部合格的检测报告后，需在30日内向乙方一次性付清检测费用，检测报告由乙方用快递方式送达甲方。需要CMA章的必须加盖。
第五条 安全责任
1.乙方工作人员在甲方工作场所，应遵守甲方有关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由于乙方自身原因造成的安全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2.乙方工作人员在甲方工作场所进行现场检测时受到由甲方原因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失，由甲方承担相应责任。
3.乙方按国家标准方法对甲方设备进行检测，在检测过程中发现被检设备异常或损坏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若乙方未按国家标准方法检测，或操作错误导致的被检设备损坏，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
4.第三条第2款所列情况中，若乙方检测人员未征得甲方陪同人同意时自行操作受检设备或未按甲方陪同人提出的注意事项要求操作受检设备而导致设备损坏的，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若甲方陪同人不能全程操作受检设备，且乙方检测人员征得甲方陪同人同意并按注意事项和国家标准方法操作受检设备，此时出现的受检设备损坏，乙方不承担责任。
第六条 诚信廉洁约定
1.签约双方和与本合同有关的人员都应廉洁自律、约束自己，遵守法律法规，保证合同的正常履行，不得以非法手段诱骗、欺诈、刁难对方。
第七条 保密约定
1.甲方不得向第三方透露乙方检测过程中的技术和经营信息；检测报告仅限规定的相关行政部门提交和内部存档。
2.乙方除按规定向有关行政部门提交和内部存档外，不得向第三方透露甲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和检测报告内容。
第八条 违约责任和违约金
1.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合同，不履行合同的，应承担违约责任。
2、由于乙方原因造成成果资料质量不合格，不能满足技术要求时，其返工费用由乙方承担。
3.如果不能在2025年1月31日前完成在核技术利用网站提交合格的年度评估报告，属于乙方违约，甲方不支付本合同费用。
第九条 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1.在乙方完成检测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电话通知甲方并邮寄至甲方，甲方在收到检测报告后，需在15日内一次性付清检测费。若甲方拒收检测报告，需在交付报告后10个工作日内履行付款义务。
2.乙方完成检测后，若因甲方原因要求对甲方工作场所或放射设备进行再次检测，所需检测费用双方另行协商。
3.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定。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请求，另一方应当在收到对方书面通知后5日内予以答复；逾期未予答复的，视为同意。
4.双方确定，出现下列情形，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可以解除本合同：
（1）发生不可抗力的原因。
（2）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因行政原因停止与本合同有关的项目的经营。
第十条 具体参考法律法规
1.甲、乙方就本合同参考法律法规：《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职业病防治法》《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等。
第十一条 本合同一式肆份，其中甲方贰份，乙方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签字盖章生效。
	甲
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368号

	
	
	电话
	0898-66808141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海口椰海支行

	
	
	账号
	21-1650 0104 0000 100

	
	
	
	

	乙
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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